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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班重修（选课自修）。 

（四）系统核查 

报名期间，各教学单位及时查看学生重修报名情况，并督促

学生按时报名。查看路径：选课管理→重修管理→重修报名结果

查询。 

二、补修 

各教学单位应于 3 月 25 日前将本学期已办理补修手续的学

生添加到对应的补修课程教学班中，所添加的补修学生名单须与

备案的学生名单一致。添加后，务必查看选课名单信息，确保修

读标记添加正确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学生重修、补修报名后，须随低年级同专业教学班上

课、跟班考核，按要求参加课程所有教学环节。 

（二）请各单位务必严审学生自修条件，按规定办理自修手

续。 

（三）已申请自修的学生及时将审批后的《自修申请表》报

所在教学单位，单位汇总后于 3 月 25 日前将《自修申请表》和

《自修汇总表》报教务处审批备案。 

（四）办理自修的学生，应主动与任课教师联系，在自修过

程中取得任课教师的指导，并完成平时作业，参加平时考核与期

末考核。任课教师要对自修学生学习全过程进行线上、线下相结

合的指导，明确课程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有关要求，以保障学生

学习实效。 





教务系统重修报名指南 

1、登陆系统 

河北北方学院教务处网站首页，综合平台处，点击教务系统进入。进入用户登录页

面，输入用户名、密码。如果密码忘记，请联系各学院教学科重置密码。 

重修报名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请及时与各学院教学科联系。 

2、系统重修报名 

1) 报名申请 -> 重修报名 

 

2) 点击查询查看可报课程 

3) 选择已经提交纸质重修报名申请、且学院已同意的课程进行选课。 

注：一门课程只需要选择一个教学班即可，原则上应跟同专业低年级重修。 

 

4) 如果提示课程冲突，需先提交自修申请表，审批同意后可选择选课自修来完成

选课；自修学生也需完成系统报名。 

 
  



5) 进入学生课表查看已选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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